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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2021_2022__E6_B5_B7_E

5_85_B3_E6_80_BB_E7_c27_27803.htm 为促进加工贸易健康发

展，规范加工贸易内销货物审价，简化审价程序，提高工作

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

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边角料、剩余

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税货物的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现对加工贸易内销货物审价的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

、进料加工进口料件或其制成品（包括残次品）申报内销时

，海关以料件的原进口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料件的原进口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海关按照接受内销申报

的同时或大约同时进口的，与料件相同或类似的货物的进口

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二、来料加工进口料件

或其制成品（包括残次品）申报内销时，海关按照接受内销

申报的同时或大约同时进口的，与料件相同或类似的货物的

进口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三、加工贸易企业

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或副产品申报内销时，海关以其内

销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四、海关总署或直属海关

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定期公布有关边角料和副产品的内销计

税参考价格（以下简称计税参考价格）。 加工贸易企业可以

选择按照内销价格或者计税参考价格向海关申报。加工贸易

企业按照计税参考价格申报的，海关按照计税参考价格确定

完税价格。 五、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申报

内销加工贸易制成品时，海关按照接受内销申报的同时或大

约同时进口的，与制成品相同或类似的货物的进口成交价格



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保税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内销的

进料加工制成品中，如果含有从境内采购的料件，海关以制

成品所含从境外购入料件的原进口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

完税价格。料件的原进口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海关按照接

受内销申报的同时或大约同时进口的，与料件相同或类似的

货物的进口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保税区内的

加工贸易企业内销的来料加工制成品中，如果含有从境内采

购的料件，海关按照接受内销申报的同时或大约同时进口的

，与制成品所含从境外购入的料件相同或类似的货物的进口

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 六、加工贸易内销货物

的完税价格按照上述规定仍不能确定的，由海关按合理的方

法审查确定。 七、加工贸易企业向海关申报内销时，应当提

交原进口报关单或备案清单复印件，海关认为必要时，还应

提供与成交价格或内销价格有关的资料。 八、鉴于加工贸易

内销货物的特殊性，海关在审查确定加工贸易内销货物完税

价格时，可以不进行价格质疑和价格磋商。 九、本公告

自2005年8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